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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王育敏等18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九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馬文君等22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及委員邱若華等20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

受文者：議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台立社字第113450136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審查報告

主旨：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王育敏等18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九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馬文君等22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邱若華等20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等4案，業經審查完竣，不須黨團協商，復請查照，提報院會公決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處113年3月13日台立議字第1130700198號、113年4月11日台立議字第1130700755號、113年5月7日台立議字第1130701590號、113年5月10日台立議字第1130701745號函。

二、附審查報告1份。

正本：議事處

副本：

併案審查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王育敏等18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九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馬文君等22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邱若華等20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審查報告

壹、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王育敏等18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九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馬文君等22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邱若華等20人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共4案，經提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3次、第7次、第11次及第12次會議報告後決定：「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」
貳、本會於113年5月13日及15日舉行第11屆第1會期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，將前揭4案提出審查。會議由王召集委員育敏擔任主席，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，並請勞動部部長許銘春、經濟部、財政部、法務部代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。茲將相關說明摘述如下：
一、委員郭昱晴等19人提案說明：
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立法目的為落實尊嚴勞動，保障就業穩定及經濟安全，並保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職業安全與健康，鼓勵世代合作，建構友善就業環境，該法於109年12月4日施行後，勞動部提出九項計畫穩定就業延緩退休與獎助措施，據勞動部提供資料110年至111年10月補助從7,030人次提高至10,880人次，僅占整體中高齡勞動力不到0.2%，且有集中部分營利事業情況，為鼓勵企業進用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，爰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二、委員王育敏等18人提案說明：
有鑑於少子化所導致勞動力缺口不斷擴大，中高齡就業者於勞動力市場之重要性逐年增加。惟台灣中高齡就業者勞動參與率不到四成，相較美、日、韓、新加坡落差高達三成。為有效銜接勞工於退休年齡後繼續留任職場，與重新加入職場之意願，爰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九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三、委員馬文君等22人提案說明：
有鑑於民國114年我國65歲以上高齡人口占比將超過兩成，正式邁入「超高齡社會」，如何強化（中）高齡者勞動參與及生產力，並降低高齡社會所帶來的衝擊，成為政府刻不容緩的勞動政策，爰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要求更完整的職業安全規劃，以及相關的健康照顧，以協助（中）高齡者續留職場並穩定就業環境。
四、委員邱若華等20人提案說明：
有鑑於近年來我國逐漸進入超高齡社會，如何延緩勞工退出就業市場，或鼓勵已退出者重返就業市場，已成這幾年來勞動政策的重點議題。這些過早退出就業市場的中高齡及高齡勞動者，可以是一股不可小覷的潛在勞動力來源，及可以是對台灣經濟發展與成長的助力。如何提升這群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，如何善用這群人力，已經是政府的責任。爰擬具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七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五、勞動部報告：
(一)有關委員郭昱晴等19人提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26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部意見如下：
1.為促進中高齡及高齡人力資源之運用，建構友善就業環境，本部積極落實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」相關措施，並於112年5月1日會商10部會訂定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計畫（2023-2025）」，預期每年新增10萬名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，以中高齡勞參率達70%為目標。
2.有關增列第2項條文，營利事業僱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薪資費用減除營利所得稅額案，屬鼓勵企業進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措施，惟涉政府財政與租稅減免政策，及營利事業經營輔導業務，本部尊重財政部及經濟部意見。
(二)有關委員王育敏、顏寬恒等18人提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9條及第29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部意見如下：
1.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已依專法第9條完成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職場指引手冊，並滾動更新手冊資訊內容，有關委員提案增列明定至少每2年更新一次，本部敬表同意並遵照辦理。
2.為支持中高齡勞工退休後再就業，本部依專法第29條推動退休後再就業與調適等補助計畫，結合地方政府與部會據點加強推廣倡議退休再就業，並主動辦理相關活動鼓勵勞工退休再就業。又考量國人55歲已多有自請退休情形，且55歲以上勞參率相較日韓仍有成長空間，爰為鼓勵退休後重返職場，充實勞動市場人力資源，本部刻依就業服務法第24條致力促進中高齡就業，研擬修訂相關計畫，除檢討計畫實施方式，並規劃擴大適用對象年齡，及強化退休前心理調適與退休後職能開發措施，整合補助內容，以提升服務量能，有關委員提案放寬中高齡者退休再就業之適用對象，本部敬表同意並遵照辦理。
(三)有關委員馬文君、游顥、蘇清泉、陳菁徽、許宇甄等22人提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部意見如下：
1.為強化推動專法，本部依專法第7條訂定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計畫（2023-2025）」，現行條文規定本部應至少每3年訂定計畫，考量計畫研擬需審酌當前勞動情勢，廣納受僱者、雇主、學者專家及政府機關等各界意見，並檢討現行措施據以訂定，持續推動執行並檢討評估成效，現行條文可兼具實務運作彈性，且計畫業經提報本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推動小組討論通過，並定期陳報辦理成效，本部每年依執行情形滾動修正計畫內容，以達政策目標，爰有關委員提案修正每2年訂定計畫案，建議維持現行條文。
2.有關委員提案增列第2項就業計畫內容包含就業促進、職業安全及健康之維護事項案，考量《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行細則》第3條已明定就業計畫應包含就業促進及職業安全等相關事項，本部敬表同意，並建議參考現行施行細則條文增列相關款次，以為周延。
(四)有關委員邱若華、廖偉翔、林沛祥、黃健豪、許宇甄等20人提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7條及第36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本部意見如下：
1.有關委員所提第7條修正案，同委員馬文君、游顥、蘇清泉、陳菁徽、許宇甄等22人版本之本部意見。
2.有關委員提案第36條，修正本部「應」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開發就業機會案，本部已於112年5月1日會商經濟部、教育部、農業部、原民會等10部會訂定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計畫（2023-2025）」，本條修正與本部推動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政策方向一致，本部無意見。至委員提案增列政府應推動長壽產業部份，屬經濟部掌理產業發展範疇，本部尊重經濟部意見。
參、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，逕行逐條討論，完成本案審查。審查結果如下：
一、第七條，修正通過如下：
「第七條　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，至少每三年訂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計畫。
前項就業計畫，應包括下列事項：
一、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職務再設計。
二、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職場友善。
三、提升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職業安全措施與輔具使用。
四、辦理提升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專業知能之職業訓練。
五、獎勵雇主僱用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。
六、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延緩退休及退休後再就業。
七、推動銀髮人才服務。
八、宣導雇主責任、受僱者就業及退休權益。
九、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部分時間工作模式。
十、其他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之相關事項。
地方主管機關應依前二項就業計畫，結合轄區產業特性，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。」
二、第九條，照委員王育敏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如下：
「第九條　為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，主管機關應提供職場指引手冊，並至少每二年更新一次。」
三、第二十九條，除第一項修正通過如下外，餘維持現行條文：
「雇主對於所僱用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，得於其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時，或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前二年內，提供退休準備、調適或再就業之相關協助措施。」
四、第三十六條，照委員邱若華等20人提案通過。
五、維持現行條文：第二十六條。
六、通過附帶決議1項：
有鑑於我國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，延緩勞工退出就業市場，並鼓勵退休後重返職場，已成這幾年來勞動政策的重點議題。這些過早退出就業市場的中高齡及高齡者，是潛在的勞動力來源，也是台灣經發展與成長的助力。考量勞動部已依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」第七條會商各部會訂定為期3年之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計畫」，為督促勞動部落實辦理，請勞動部定期每年依當前勞動情勢適時精進與調整計畫措施，以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權益，提升勞參率。
提案人：林月琴　　

連署人：王正旭　　劉建國　　陳　瑩　　黃秀芳　　

肆、爰經決議：
一、併案擬具審查報告，提報院會討論。
二、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，不須黨團協商。
三、院會討論本案時，由王召集委員育敏補充說明。
伍、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。
討 12
討 11

